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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府办发〔2023〕56 号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青市监药化〔2023〕63 号文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同意你

们制订的《上海市青浦区处置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，请

自行印发并会同各镇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和各有关部门、单位按

照执行。

2023 年 10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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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6 日印发


